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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官如何決定判⽣死？——什麼是評議程序？擔⼼⾃⼰問了笨問題怎
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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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上班族A收到臺北地⽅法院的國⺠法官到庭通知書，受邀擔任⼀件酒駕致死案件的候選國⺠法官。A聽說，
國⺠法官要參加審判案件，⽽且被告有沒有罪、要判什麼罪、判多重的刑，國⺠法官也要跟職業法官⼀起
決定。A覺得⾃⼰並沒有⾜夠的法律知識可以跟職業法官⼀起辦案，也很擔⼼⾃⼰會問很多笨問題，這時A
該怎麼辦呢？

本⽂

⼀、什麼是國⺠法官？

近來，常有⺠眾反應司法不公正、程序不透明，甚⾄批評法官是恐⿓法官，判決不懂⺠間疾苦，無法反應⼈⺠
真實的感受等，因此，司法院為了提升司法程序的透明度，並適時反應⼈⺠的法律感情及意⾒，在2020年8⽉
12⽇制定[1]並公布「國⺠法官法」，除部分條款外，國⺠法官法多數條⽂在2023年1⽉1⽇正式施⾏[2]。

（⼀）國⺠法官的資格

國⺠法官法賦予23歲以上、有中華⺠國國籍，同時在地⽅法院管轄的區域內連續居住滿4個⽉以上的國⺠[3]，
有資格可以參與審理重⼤的刑事案件[4]。換句話說，這些重⼤案件會從符合上述資格的候選國⺠法官中，透過
隨機、抽籤抽選的⽅式邀請6名國⺠法官[5]，與3名職業法官全程參與審理[6]，最後⼀起投票表決如何判決；
⽽國⺠法官的意⾒跟職業法官的意⾒⼀樣重要，不僅投票時票票等值，在程序中也必須適時地發表個⼈意⾒。

（⼆）哪些案件會由國⺠法官參與審判？

除少年刑事案件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案件以外，只要符合以下條件的重⼤刑事案件，就可以適⽤國⺠法
官法進⾏審理[7]：

1. 犯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2. 故意犯罪因⽽發⽣死亡結果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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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是什麼？如何進⾏？

（⼀）評議程序如何進⾏？

評議程序是案件審理的最後階段。在經過⼀連串的開庭審理後，國⺠法官和職業法官會離開公開的法庭，到另
⼀間私下、不對外開放的評議室中[8]進⾏評議程序，共同決定被告有沒有罪、要判什麼罪，以及判多重的刑，
進⾏的⽅式是由國⺠法官與職業法官們共同發表意⾒後，再進⾏投票表決[9]。整個評議程序會依以下步驟依序
進⾏：

（1）有沒有罪？

認定被告有沒有犯罪，必須在6位國⺠法官和3位職業法官的9⼈中，⾄少6⼈認為有罪，⽽且國⺠法官和職業
法官兩邊都⾄少要有1位認定有罪[13]。

（2）要判多重？可以判死刑嗎？

要判被告關幾年，或是無期徒刑，是由國⺠法官和職業法官表決過半數決定，過半數的票數中也要同時有國⺠
法官和職業法官[14]。

但如果要判被告死刑，就必須2∕3以上同意，也就是⾄少要6⼈同意死刑，⽽且3個職業法官都要同意[15]，
再加上國⺠法官3位以上認為要判死刑。

（⼆）評議過程都會保密

為了維護評議程序的秘密性，討論、表決的過程中，只有國⺠法官和職業法官在場，檢察官、被告、律師等其
他任何⼈都禁⽌在場[16]，⽽且參與的職業法官和國⺠法官對評議經過都必須保密[17]，讓⼤家可以放⼼地表
達意⾒、表決。即使多年後案件判決確定了，當事⼈或辯護律師可以來看評議意⾒，但他們只能看，不能拍
照、影印、抄錄，且國⺠法官的個⼈資料會保密，連看都不能看[18]。

這些措施是希望能確保國⺠法官在評議程序中能夠適時表達個⼈對於案件的法律看法，並且能發揮、善盡獨⽴
判斷的職責[19]。

1. ⾸先會先由職業法官的審判⻑說明刑事案件審理的基本原則、本案重要的事實上和法律上的爭議點，並
且整理到⽬前為⽌證據調查的結果等[10]。

2. 接著由6名國⺠法官先針對本案陳述意⾒[11]。

3. 再由3名職業法官陳述意⾒，且回答國⺠法官的問題[12]，並由所有的法官⼀起充分討論。
4. 最後由所有的法官⼀起就被告有沒有犯罪、要判什麼罪、以及如何判刑，進⾏表決，表決⾨檻如下：



三、國⺠法官擔⼼⾃⼰問笨問題的話，可以怎麼做？

既然推⾏國⺠法官制度的⽬的就是要使⼀般⼈⺠的法律感受和意⾒能夠反應在每個適⽤國⺠法官法審理的案件
上，所以只要是出⾃真實的感受和意⾒，就都是寶貴的意⾒，值得思考討論，⽽不是笨問題。更何況，法律要
求職業法官有「訴訟照料義務」，也就是說，國⺠法官在評議程序（甚⾄是整個審理程序）中遇到有疑問的事
項時，可以請求職業法官協助說明，職業法官也有義務提供協助[20]。如此⼀來，國⺠法官在評議程序中應可
放⼼提出問題，幫助⼤家充分討論，以落實這個制度的美意。

四、結論

評議程序是案件審理的最後階段。在經過⼀連串的開庭審理後，在保密的評議程序中，由國⺠法官和職業法官
共同決定被告有沒有罪、要判什麼罪，以及判多重的刑，進⾏的⽅式是由國⺠法官與職業法官們都發表意⾒
後，再進⾏投票表決。

既然推⾏國⺠法官制度的⽬的就是要使⼀般⼈⺠的法律感受和意⾒能夠反應在個案的審理上，法律也要求職業
法官在程序中有隨時照料的義務，所以A未來如果成為國⺠法官參與審判，在評議程序中可以放⼼提出問題，
幫助⼤家充分討論，以落實這個制度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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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判期⽇之訴訟程序，進⾏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
三、於國⺠法官、備位國⺠法官請求時，進⾏⾜為釐清其疑惑之說明；於終局評議時，使其完整陳述意⾒
。」
國⺠法官法第46條：「審判⻑指揮訴訟，應注意法庭上之⾔詞或書⾯陳述無使國⺠法官、備位國⺠法官
產⽣預斷之虞或偏⾒之事項，並隨時為必要之闡明或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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